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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 5月起执行

国家医保局：印发《医疗保障基金飞行检查管理暂行办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自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本办法所称社会保险基金是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管理的社会保险基金。

举报范围：本办法所称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以下简称举报），是指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反映机构、单位、个人涉嫌欺诈

骗取、套取或者挪用贪占社会保险基金情形的行为。

依照本办法，举报涉嫌欺诈骗取、套取或者挪用贪占社会保险基金情形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是举报人；被举报的机构、单位、个人是被举报人。同时明

确了共4条17款具体的情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可以依照本办法举报。

接收和受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通过12333或者其他服务电话、传真、信函、网络、现场等渠道接收举报事项。

举报人举报应当提供被举报人的名称（姓名）和涉嫌欺诈骗取、套取或者挪用贪占社会保险基金的有效线索；尽可能提供被举报人地址（住所）、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公民身份号码）、法定代表人信息和其他相关佐证材料。    提倡举报人提供书面举报材料。

举报人可以实名举报或者匿名举报。提倡实名举报。多人现场提出相同举报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超过5人。

*各地人力资源部门纷纷以此为依据发布更为具体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奖励实施办法 More...

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了《医疗保障基金飞行检查管理暂行办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实施。

《办法》共5章、32条，规定了飞行检查的遵循原则、启动条件、组织方式、检查要求、检查程序、问题处理等内容，为进一步规范飞行检查工作提供了重

要制度保障。主要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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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hrss.gov.cn/xxgk2020/gzk/gz/202302/t20230201_4941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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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北京市积分落户申报
北京市2023年积分落户申报工作于4月13日8时正式启动，申报期限

为30个自然日，申请人可以登录市人社局官方网站积分落户服务专栏填写

申报信息。7月10日起将在市政府门户网站“首都之窗”公示年度落户人员

信息。

本年度积分落户申报分5个阶段：

1、申报阶段（4月13日8时至5月12日20时，共计30个自然日）；

2、部门审核结果汇总阶段（5月13日至6月1日，共计20个自然日）；

3、审核结果查询阶段（6月2日8时至6月9日20时，共计8个自然日）；

4、部门复核及积分排名阶段（6月10日至7月9日，共计30个自然日）；

5、公示和落户办理阶段（7月10日起，公示8个自然日，经公示取得落

户资格的申请人可办理落户手续）。

年度积分落户主体工作共计96个自然日。2023年本市积分落户规模

为6000人，并实行同分同落。

依据《北京市积分落户操作管理细则》第十七条规定，申请人以及用

人单位应确保所填报指标信息真实准确，并共同对填报指标信息的真实性

负责。

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的，取消其当年及以后5年内的积分落户申请资

格；已经取得本市常住户口的，由公安部门予以注销，并迁回调京前户籍所

在地。

对用人单位协助提供虚假材料的，当年及以后5年内不受理其积分落

户申请事项。在积分落户过程中相关申请人和用人单位严重违反向行政机

关做出承诺的，相关失信记录将纳入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涉嫌犯

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针对积分落户的具体要求，可登录北京市人社局官方网站积分落户

服务专栏进行查询了解。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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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定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的层级为国家和省级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被检对象范围为医保定点机构、医保经办机构和承办医保业务的其他机构等，同

时规定可以联合多部门或者聘请第三方机构共同开展、协助开展飞行检查。

二、启动，明确飞行检查的启动情形、人员组成等内容。规定飞行检查组应当由执法人员和熟悉相关专业的其他人员组成，明确“双随机、一公开”检查

机制和针对举报投诉、智能监控、媒体曝光等情形的突击检查形式。

三、检查，明确飞行检查的执法程序等内容。规定检查人员应当严格按照行政处罚程序有关规定进行调查取证，同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具有配合调查的

义务以及被检对象具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四、明确飞行检查的后续处理方式。规定检查完成后应依法依规对涉嫌违法违规的情形予以处理，明确协议处理、行政处罚、行纪衔接、问题移送以及

飞行检查“回头看”等程序。 More...

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一）》，自2023年4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3

月31日。

本次《清单》设定的轻微违法不予处罚事项共五大类6个事项：

一是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二是用工单位决定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辅助性岗位，未经法定程序协商确定，或者未在单位内

公示。

三是用人单位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

四是职业中介机构未在服务场所明示职业中介许可证和监督电话。

五是职业中介机构在职业中介服务不成功后未向劳动者退还所收取的中介服务费。

六是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准。

上述六项违法行为，均设定了严格的不予处罚适用条件。是从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处罚职权中慎重选取，并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配套

使用，从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一般违法行为酌情处罚，到严重违法行为从重处罚，做到有章可循，依法合规开展行政执法活动。 More...

上
海

印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一）》，4月起施行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304/t20230411_3003926.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23-03/15/content_5746835.htm
https://rsj.sh.gov.cn/tldgx_17731/20230403/t0035_14146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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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社

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奖励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上海市人社部门和财政

部门联合制定了《上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奖励实施细则》，自2023

年4月1日起施行。

• 举报奖励的适用范围：

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以下简称举报人）对欺诈骗取、套取或

挪用贪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违规问题进行举报并提供相关线

索，经查证属实、符合《实施细则》规定的给予奖励。举报事项涉及

举报人自身权益以及举报人负有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等职责

的，不适用本细则。

• 举报奖励对象原则上应当为实名举报者，举报人和举报事项应同

时符合三类条件：

（1）举报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举报事项符合《实施细则》规定的奖励范围；

（3）举报情况经查证属实并结案。

• 举报奖励的标准：准根据查证属实违法违规行为所造成的社会保

险基金损失金额，采用分段累计的方法，按照以下比例进行计算：

（1）查实损失金额在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的部分，按1.5%给予

奖励;

（2）查实损失金额在10万元至50万元（含50万元）的部分，按1%给

予奖励；

（3）查实损失金额在50万元以上的部分，按0.5%给予奖励；

（4）最高奖励数额合计不得超过10万元。

对查证属实为违法违规行为但尚未对基金产生影响的，可根据违法

违规行为性质、可能造成的基金损失等因素，给予200元奖励。

负责查处举报事项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承办部门（单位）应当在举报

事项办结后10个工作日内与举报人联系，并以适当方式向举报人送出《社

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奖励通知书》。

举报人在接到《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奖励通知书》之日起30个工作

日内，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通知书到指定地址办理确认手续。无正当理

由，逾期未办理确认手续的，视为自动放弃。 More...

发布《上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奖励实施细则》，4月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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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社局进一步明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适用终局裁决有关事项，自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天津市人社局为进一步明确劳动人事争议案件仲裁终局裁决适用范围，统一劳动人事争议案件仲裁尺度，依法高效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维护当

事人合法权益，，结合本市实际，现就进一步明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适用终局裁决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终局裁决的适用范围

（一）因追索劳动报酬发生的争议，仲裁裁决对以下各单项裁决数额不超过本市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适用终局裁决：

1．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

2．奖金；

3．津贴或者补贴；

4．加班加点工资；

（二）因追索工伤医疗费发生的争议，仲裁裁决总额不超过本市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适用终局裁决。工伤医疗费包括检查费、治疗费、化

验费、手术费、住院费、药费，以及与事故伤害或者职业病治疗有关的费用等。

（三）因追索经济补偿发生的争议，仲裁裁决对以下各单项裁决数额不超过本市月最低工资标

准十二个月金额的，适用终局裁决：

1．竞业限制的经济补偿；

2．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3．用人单位未书面提前通知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一个月工资；

4．其他经济补偿。

（四）因追索赔偿金发生的争议，仲裁裁决对以下各单项裁决数额不超过本市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适用终局裁决：

1．用人单位未依法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第二倍工资；

2．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

5．停工留薪期工资或者病假工资；

6．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

7．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8．其他劳动报酬。

https://rsj.sh.gov.cn/tshbx_17729/20230404/t0035_14146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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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4．其他赔偿金。

（五）因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发生的争议，适用终局裁决。

二、终局裁决适用原则

（一）确定“本市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时，以作出仲裁裁决时的本市月最低工资标准为计算基数。

（二）按集体争议立案的案件，单个劳动者的单项裁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终局裁决情形的，适用终

局裁决。

（三）仲裁裁决事项涉及确认劳动关系的同一案件，适用非终局裁决。  

仲裁裁决内容同时涉及终局裁决和非终局裁决的，应当分别制作终局裁决书和非终局裁决书，并告知当事人相应的救济渠道，同时在裁决号后加注

分号予以区别，即分号“1”为终局裁决，分号“2”为非终局裁决。

劳动者对仲裁终局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用人单位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以上事项自2023年5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4月30日 More...

四川省从2023年4月1日起，在全省范围内统一失业保险政策、基金收

支管理、基金预算管理、经办服务管理和信息系统支撑，建立责任分担机

制，启动实施失业保险基金统收统支省级统筹制度。

•	 统一失业保险政策

全省执行统一的城镇单位和职工失业保险政策，未经省上授权，各地

不得自行出台或调整基金收入、支出等政策。将现有参保范围扩大至有雇

工的城镇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鼓励其以单位形式参加失业保险；

参保单位缴费基数按照本单位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之和确定，职工缴

费基数按照个人工资总额确定，缴费基数下限和上限分别为上年度全省城

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以下简称省平工资）的60%和300%。现行

缴费基数下限低于省平工资60%的地区，应在2025年年底前逐步将缴费

基数下限调整到省平工资的60%，调整方案应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

政厅批准后执行。各地失业保险金标准统一按照当地人民政府确定的最低

工资标准的90%执行。缴费比例、保障对象、基金支出项目、转移接续、失业

保险待遇申领及停发条件等政策，继续按国家和我省现行规定执行。

四川省在实行工伤保险调剂式省级统筹的基础上，从2023年5月1日起，启动实施工伤保险统收统支省级统筹制度。

其中在统一工伤保险政策的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财政厅、四川省税务局等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统一规范全省工伤保险政

策和标准，各市（州）严格遵照执行，不得另行制定工伤保险政策。完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切实为更广泛劳动者提供更坚实的制度保障。

• 2023年5月1日起，全省工伤保险一类至八类行业基准费率标准统一为：0.2%、0.4%、0.7%、0.9%、1.1%、1.3%、1.6%、1.9%。

工伤保险缴费基数为用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全省工伤保险基准费率调整政策、费率浮动政策、建筑施工企业和工程建设项目参保缴费政策等，由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财政厅、四川省税务局等制定。

• 全省统一工伤认定工作规程和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工作依据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等政策组织实施。全省各地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照全省统一的工伤保险业务规程办理工伤保险业务。

•	 		统一经办服务管理

建立统一规范的失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体系，在参保登记、权益记

录、转移接续、待遇领取等方面实现全省标准统一、流程规范、服务便捷、异

地通办。落实“畅通领、安全办”工作要求，进一步推进减证便民，简化办事

流程，推行“告知承诺制”“容缺受理”和“免申即享”等经办服务模式，提升

服务质量和效率。加强各级失业保险经办队伍能力建设，合理配备与业务

规模相适应的工作力量。 More...

四
川

四川省失业保险省级统筹，4月起实施

四川省工伤保险省级统筹，5月起实施

https://hrss.tj.gov.cn/zhengwugongkai/zhengcezhinan/zxwjnew/202304/t20230423_6213598.html
https://www.sc.gov.cn/10462/10778/10876/2023/4/3/8e563ab8aa0141d9bf268c576dbdda9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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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伤保险待遇计发政策。全省工伤保险待遇严格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项目和标准支付。

工伤保险待遇涉及以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计发基数的，统一以上年度全省城镇全

部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计发基数。上年度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高于全省月平均

工资的市（州），在全省月平均工资首次达到或超过该市（州）2019年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

工资前，暂以该市（州）2019年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计发基数。

住院伙食补助费标准为：按实际住院天数计算，每天30元。

异地就医交通、食宿费标准为：城市间往返的交通费按长途公共汽车、火车硬席、高铁（动车）二等席、轮船三等舱标准，凭有效票据报销1次，超过规定

标准的费用部分自理；途中伙食费包干标准为每天60元（与住院伙食补助费不重复享受）；住宿费在每天300元限额内据实报销；食宿费报销的最长天数不

超过3天。

• 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供养亲属抚恤金、住院伙食补助费和异地就医交通、食宿费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财政厅等适时统一调整。

另外，在现有全省统一的社会保险信息系统基础上，按照全省工伤保险统收统支省级统筹工作要求进行系统升级改造，支持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

全流程业务经办和公共服务事项全省联网通办。发挥省级集中优势和数据效能，实现业务经办和基金财务智慧监管。实现与全省政务大数据公共服务平

台和政务数据开放平台等政务信息资源，以及财政、税务、医保、人民银行等部门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与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服务入

口对接，支持工伤保险“跨省通办”“一网通办”服务。全面实现工伤保险公共服务事项网上办理和查询，实现社会保障卡（含电子社保卡）在工伤保险和职

业伤害保障领域线上线下应用，支持工伤医疗（康复）费即时结算和异地就医结算。 More...

广
东

广东省失业保险浮动费率政策和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策执行期限至2023年4月30日
 广东省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23〕19号），结合广

东省实际提出如下调：

一、广东省继续按《关于调整失业保险费率的通知》（粤人社规〔2015〕8号）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至1%的政策，即“用人单位费率降至0.8%，

个人费率降至0.2%”。

二、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粤人社规

〔2022〕9号）和国家有关实施条件规定，广东省失业保险浮动费率政策和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策执行期限至2023年4月30日。 More...

 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发布通知，为贯彻落实国家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实现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根据《省政府关于同意分步调整苏州

工业园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费率的批复》（苏政复〔2023〕2号）文件规定，经苏州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就调整苏州工业园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

缴费费率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从2023年4月1日起，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费率从3%调整为3.5%；

从2024年4月1日起，单位缴费费率从3.5%调整为4%；

从2025年4月1日起，单位缴费费率从4%调整为5%；

从2026年4月1日起，单位缴费费率从5%调整为6%；

从2027年4月1日起，单位缴费费率从6%调整为7%。 More...

无锡市政府同意阶段性降低无锡市职工医保缴费费率，具体如下：

一、自2023年5月起，阶段性降低职工基本医保单位缴费费率1.5个百分点，即降至5.5%。

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基本医保缴费费率再降低1个百分点，即为7%。

二、执行期到2023年12月31日止，到期后无锡市职工基本医保单位缴费费率执行7%，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基本医保缴费费率执行8%。 More...

江
苏

苏州：苏州园区逐年调整医疗单位缴费比例

无锡：阶段性降低职工医保缴费费率

http://rst.sc.gov.cn/rst/zcwj/2023/4/7/a051d5f813234c40b4438d234fd54f02.shtml
https://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ssfggds/2023-04/26/content_8e72b268308a41edb2ed10bb00a0dac7.shtml
https://www.sipspf.org.cn/publish/main/141/2023/20230418170625000005361/20230418170625000005361_.html
http://ylbzj.wuxi.gov.cn/doc/2023/04/28/394672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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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通知，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

一、月最低工资标准：一类区2160元、二类区2050元、三类区1950元。

二、非全日制用工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一类区21元、二类区20元、三类区19元。

三、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自2023年5月1日起执行。

四、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工会组织，要加强对最低工资标准执行情况的检查和监督，依法查处用人单位的违规违法行为，确保提供正常劳动

的劳动者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More...

陕西省最低工资标准适用范围

陕
西

陕西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5月起执行

河
北

河北省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至1%的政策
河北省为了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活力，促进就业稳定，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

保险费率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23〕19号）要求，结合本省实际，现就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

费率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2023年5月1日起至2024年底，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至1%的政策，其中用人

单位0.7%，职工个人0.3%。

二、各地要严格执行全省统一的缴费比例、缴费基数核定办法等相关的政策，不得自行出台降

低缴费基数、减免社会保险费等减少基金收入的政策。

三、各地要履行失业保险主体责任，加强基金运行分析，切实做好失业保险扩面征缴和待遇落实工作，既要确保降费率政策落实，也要确保待遇按时

足额发放，确保制度运行安全平稳可持续。 

四、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税务部门要按规定开展降费核算工作，并按月及时上报有关情况。 More...

类区划分 县（区）数 适用范围

一类区 19
西安市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雁塔区、阎良区、临潼区、长安区、高陵区，咸阳市秦都区、渭城区，榆
林市榆阳区、横山区、神木市、府谷县、定边县、靖边县，杨陵区。

二类区 42

西安市鄠邑区、蓝田县、周至县，宝鸡市渭滨区、金台区、陈仓区、凤县，咸阳市兴平市、武功县、乾县、礼泉县、泾阳
县、三原县、彬州市，铜川市王益区，渭南市临渭区、华阴市、潼关县、大荔县，延安市宝塔区、安塞区、黄陵县、洛川
县、甘泉县、吴起县、志丹县、子长市，榆林市绥德县、米脂县、佳县、吴堡县、清涧县、子洲县，汉中市汉台区、南郑
区、城固县、洋县、勉县、西乡县、略阳县，商洛市商州区，韩城市。

三类区 46

宝鸡市凤翔区、扶风县、眉县、岐山县、太白县、麟游县、千阳县、陇县，咸阳市永寿县、长武县、旬邑县、淳化县，铜川
市印台区、耀州区、宜君县，渭南市华州区、澄城县、合阳县、蒲城县、富平县、白水县，延安市黄龙县、宜川县、富县、
延川县、延长县，汉中市镇巴县、宁强县、留坝县、佛坪县，安康市汉滨区、旬阳市、平利县、石泉县、紫阳县、白河县、
汉阴县、镇坪县、宁陕县、岚皋县，商洛市洛南县、山阳县、镇安县、丹凤县、商南县、柞水县。

福
建

福建省已不具备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策的条件，5月起恢复基准费率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

〔2023〕19号），将福建省贯彻落实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2023年5月1日起，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至1%的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2024年底。

https://rst.shaanxi.gov.cn/newstyle/pub_newsshow.asp?id=1028766&chid=100077
http://hebei.chinatax.gov.cn/hbsw/sszc/zxwj/202304/t20230426_32862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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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O（必博）创立于2010年，作为全球化的人力资源一站式服务供应商，公司立足亚太、辐射全球，推动科技赋能，为企业提升管

理品质，十多年来砥砺前行，以全球化、数字化和合规化为发展理念服务客户。

我们的业务遍及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产品包括HCM系统解决方案，全球薪酬外包（GPO），名义雇主服务（EOR）等，借

助系统的科技化和服务网络的多国化，为客户提供多地区、高效率、合规化的用户体验。

BIPO HCM系统解决方案包含了人力资源管理系统（HRMS）、Athena BI、GPO和EOR在线服务平台，通过“全模块”整合与敏捷开

发，凭借灵活的系统架构和数据管理，打破信息孤岛，简化工作流程，使公司运营整体化、高效化。同时依托全球资源网络，聚焦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痛点，集合多种业务协作云应用，使服务覆盖全球。

BIPO，已发展成亚太区服务网络最广，落地最深的一站式人力资源合作伙伴，积累了众多高能级的全球知名企业，并在不断加速

中提升链接全球的服务辐射能力、优化科学先进的系统方案，打造品质卓越的国际级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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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地方税务局关于阶段性调低福建省

失业保险费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闽人社发〔2017〕2号）规定,失业保险总费率为1%。用人单位和个人

缴费的具体比例为：用人单位按照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职工的月工资总额的0.5%缴纳失业保险

费，职工按照其月工资总额的0.5%缴纳失业保险费。

二、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

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23〕19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

通知》（国办发〔2019〕13号）文件，结合福建省实际情况，目前福建省已不具备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策的条件，从2023年5月1日起执行省

定行业基准费率。 More...

http://rst.fujian.gov.cn/zw/zfxxgk/zfxxgkml/zyywgz/jycj/202304/t20230428_6160826.htm

